
(一) 

二零二五年九月 三 日                  文件 S W Y C  2 1 / 2 0 2 5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社會福利及青年委員會  

 

 

王惠成先生提問  

 

有關沙田區的學生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事宜  

 

 “近年，本港學 童精神健康情況備受關注。沙田 區作為全港人

口 最 多 的 地 方 行 政 區 ， 亦 是 全 港 擁 有 最 多 學 校 的 地 區 之 一 ， 學 生

人口眾多，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龐大。  

 

 事實上，青少年面對學業、家庭及人際關係等多方面的挑戰，

不 少 都 出 現 情 緒 困 擾 、 焦 慮 甚 至 抑 鬱 的 情 況 ， 極 需 及 時 且 有 效 的

精神健康支援。  

 

 有 見 及 此 ， 政 府 近 年 推 出 多 項 針 對 性 的 支 援 措 施 ， 例 如 推 出

《 4 R s 精神健康約章》，促進校 園的精神健康；以及由教育局、醫

務衞生局及社會福利署跨部門合作推行的「三層應急機制」，及早

識 別 和 支 援 有 較 高 自 殺 風 險 的 學 生 。 然 而 ， 面 對 區 內 龐 大 的 服 務

需求，現時學校 的輔導人手及資源嚴重不足，難 以作出深入跟進。 

 

 再 者 ， 青 少 年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輪 候 時 間 過 長 ， 延 誤 了 及 早 介

入 的 黃 金 時 間 。 雖 然 區 內 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及 青 少 年 服 務 單 位

有提供輔導服務，但針對學生精神健康的專門服務仍然不足。  

 

 為此，就沙田區的學生精神健康支援服務，本人有以下提問： 

 

( a )  請教育局提供沙田區內《 4 R s 精神健康約章》的參與學

校數目及覆蓋率，以及透過「三 層應急機制 」轉 介個案

的數字。  

 

 

 



(二) 

( b )  請醫務衞生局提供沙田區 1 8 歲以下的青少年於二零二

二至二四年，因精神健康問題接受公營精神科專科服務

的輪候情況及平均輪候時間。  

 

( c )  承上，醫務衞生局會否考慮增加區內精神科專科服務及

輔助醫療資源，以縮短輪候時間？  

 

( d )  教育局會否進一步加強區內前線教師、輔導人員及駐校

社工的培訓，以提升他們處理複雜個案的知識和技巧？  

 

( e )  教 育 局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會 否 計 劃 促 進 學 校 與 區 內 綜 合 家

庭服務中心及青少年服務單位之間的合作，以及早識別

和跟進高風險學生個案？ ”  

 

 

教育局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a )  

 

為更全面、有系統地在校園推廣精神健康，教育局在 二零二四 /二

五學年推行《 4 R s 精神健康約章》 (《 4 R s 約章》 )，並會繼續在校

園大力推廣，鼓勵全港學校參加、訂立目標及採取具體行動，促進

學生身心健康。教育局仍在接收學校的相關申請，據統計，現時沙

田區內參與《 4 R s 約章》的學校覆蓋率與全港平均數字相若。此外，

教 育 局 亦 透 過 跨 部 門 及 跨 界 別 的 合 作 ， 為 學 校 提 供 更 多 服 務 、 活

動及課程。截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沙田區內參與《 4 R s 約

章》的學校共 6 8 所，覆蓋超過 7 5 %沙田區的學校。  

 

此 外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開 始 ， 在 全 港 中 學 推 行 以 學 校 為

本的「三層應急機制」，結合校內的跨專業團隊、校外支援網絡和

醫 療 服 務 ， 及 早 識 別 和 支 援 有 高 自 殺 風 險 的 學 生 。 政 府 已 宣 布 延

長實施「三層應急機制」至 二零二五年底，並優化有關安排，支援

有 高 自 殺 風 險 的 學 生 。 第 一 層 機 制 的 目 的 是 及 早 識 別 和 支 援 有 較

高 自 殺 風 險 的 學 生 ，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時 協 助 及 尋 求 專 業 輔 導 或 治

療 服 務 。 由 於 有 關 工 作 屬 學 校 的 恆 常 工 作 ， 因 此 教 育 局 並 沒 有 收

集 相 關 數 據 。 至 於 第 二 層 及 第 三 層 機 制 分 別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「 校

外支援網絡隊伍」及醫院管理局提供，教育局沒有相關數據 。  

 



(三) 

提問 ( d )  

 

為 提 升 教 師 和 學 生 輔 導 人 員 支 援 學 生 的 知 識 和 技 巧 ， 配 合 「 全 校

參 與 」 模 式 為 學 生 提 供 輔 導 ， 教 育 局 持 續 舉 辦 不 同 的 專 業 培 訓 活

動，包括舉辦證書課程，新入職小學學校社工 /學生輔導人員啟導

課程，以及不同 主題的研討會和分享會等，協助 全港學校 (包括沙

田區 )推展輔導工作及鼓勵學校互相交流。為進 一步加強培訓，教

育 局 於 二 零 二 四 /二 五 學 年 為 教 師 和 學 校 輔 導 人 員 額 外 增 辦 約 4 0

個 主 題 式 的 教 師 培 訓 工 作 坊 ， 更 聚 焦 地 提 升 他 們 在 照 顧 有 精 神 健

康 需 要 的 學 生 的 能 力 。 教 育 局 會 繼 續 透 過 專 業 諮 詢 、 訪 校 及 培 訓

活動，為全港學校 (包括沙田區 )提供適切的支援。  

 

提問 ( e )  

 

學校內的跨專業團隊 (包括校本教育心理學家、輔導人員、學校 社

工等 )一直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。如發現學生

出 現 情 緒 困 擾 ， 教 師 會 適 時 轉 介 學 生 予 專 業 人 士 ， 包 括 社 區 內 的

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及 青 少 年 服 務 單 位 ， 幫 助 他 們 面 對 學 業 、 社 交

或情緒發展方面的困難。   

 

醫務衞生局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b )  

 

醫 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二 零 二 二 /二 三 至 二 零 二 四 /二 五 年 度 在 新 界

東醫院聯網分流為第一優先類別 (緊急 )、第二優先類別 (半緊急 )和

例 行 類 別 (穩 定 )的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新 症 數 目 及 輪 候

時間的中位數 (第 5 0 個百分值 )  載列下表。  

 

新界東醫院聯網  

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 

年度  

第一優先類別  第二優先類別  例行類別  

新症

數目  

輪候時間

中位數  

(星期 )  

新症

數目  

輪候時間

中位數  

(星期 )  

新症

數目  

輪候時間

中位數  

(星期 )  

2 0 2 2 - 2 3  5 2  1  1 4 2  4  2  2 6 6  8 6  

2 0 2 3 - 2 4  2 0  2  7 1  3  2  4 8 0  8 7  

2 0 2 4 - 2 5  1 3  1  6 3  4  2  5 9 0  9 4  



(四) 

 

( 1 )  註 ： 由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一 日 起 ， 綜 合 診 所 被 納 入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新 症

輪 候 時 間 。  

( 2 )  醫 管 局 按 聯 網 安 排 臨 床 服 務 ， 聯 網 內 同 一 專 科 的 診 所 會 互 相 協 調 所 提

供 的 服 務 ， 因 此 專 科 門 診 的 新 症 數 目 及 輪 候 時 間 按 聯 網 匯 報 。  

( 3 )  鑑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初 香 港 出 現 2 0 1 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， 醫 管 局 調 節 其 服 務

以 應 對 疫 情 。 故 在 比 較 相 關 年 度 的 醫 管 局 服 務 量 時 ， 亦 應 將 以 上 情 況

納 入 考 慮 當 中 。 隨 着 各 項 防 疫 措 施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年 初 撤 銷 ， 醫 管 局 服

務 已 逐 步 回 復 正 常 。  

 

提問 ( c )  

 

醫 管 局 的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設 有 既 定 的 新 症 分 流 制 度 ， 以 確 保 有 急

切 醫 療 需 要 的 病 人 能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得 到 診 治 。 為 確 保 較 緊 急 和 嚴

重 的 個 案 得 到 適 時 跟 進 ，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會 按 個 案 的 嚴 重 和

緊急程度，把接 收的新症分為第一優先類別 (緊急 )、第二優先類 別

(半緊急 )和例行類別 (穩定 )。醫管局自二零二三年起特別為精神科

專 科 門 診 訂 出 額 外 目 標 ， 即 整 體 的 緊 急 及 半 緊 急 新 症 輪 候 時 間 中

位數分別不超過一星期及四星期，有關指標現時已經達到。  

 

醫 管 局 會 繼 續 加 強 精 神 科 專 科 門 診 的 服 務 ， 改 善 緊 急 個 案 及 半 緊

急個案的新症輪候時間，包括增 加診症名額，加 強專科門診服務；

亦 會 加 強 人 手 ， 照 顧 更 多 有 需 要 的 精 神 科 病 人 ， 並 增 強 精 神 科 護

士 診 所 的 服 務 ， 讓 患 者 在 輪 候 專 科 門 診 或 覆 診 期 間 亦 會 獲 得 適 當

的跟進護理。  

 

醫 管 局 會 適 時 檢 討 這 些 措 施 的 成 效 ， 並 按 需 要 推 行 適 當 的 補 充 措

施，進一步縮短專科門診診所的輪候時間及優化求診安排 。   

 

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的回覆  

 

提問 ( e )  

 

社會福利署沙田區福利辦事處 (下稱「社署」)與教育局每年舉辦有

關青少年精神健康不同形式的專業培訓活動，提高前線社工 (包括

駐 校 社 工 、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社 工 、 外 展 社 工 及 綜 合 家 庭 服 務

中 心 社 工 )、 及老 師 對 青 少年 精神 健 康 需 要的 敏感 度 及 專 業知 識，

以 及 早 識 別 面 對 困 擾 的 青 少 年 及 為 其 提 供 適 切 的 支 援 。 此 外 ， 社

署 在 二 零 二 四 年 八 月 亦 建 立 了 沙 田 區 駐 校 社 工 實 務 資 訊 分 享 平 台 ，



(五) 

藉 此 連 結 區 內 相 關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透 過 平 台 促 進 不 同 服 務 單 位 的 交

流 及 協 作 ， 定 期 舉 辦 專 業 交 流 及 培 訓 工 作 坊 等 活 動 ， 內 容 包 括 預

防 學 童 自 殺 、 如 何 處 理 高 危 個 案 及 轉 介 流 程 ， 及 早 識 別 和 跟 進 高

風 險 學 生 個 案 等 。 區 內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亦 定 期 與 區 內 的 中 小 學

合 作 舉 辦 到 校 講 座 或 小 組 ， 提 升 學 生 對 身 心 靈 健 康 的 認 知 ， 介 紹

管 理 情 緒 及 處 理 壓 力 的 方 法 ， 以 及 提 高 家 長 支 援 青 少 年 子 女 精 神

健 康 的 能 力 。 有 關 沙 田 區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及 二 零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

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培訓及教育活動，請參閱附件一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8 0  

二零二五年八月  

 


